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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戶籍登記之申請，應向當事人戶籍地之戶政事務所為之，但在戶籍法上

亦規定有例外情形。試舉例並說明例外之情形。（25 分）

二、在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上，對於夫妻財產制有那些規定？試舉例說明

之。（25 分）

三、姓名條例對於申請改名如何規定？請舉例說明之。（25 分）

四、試舉例並說明外國人或無國籍人，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，並具備

那些要件者，得申請歸化？（25 分）


